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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在1992 年，為了減緩地球溫暖

化的趨勢而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作為綱領，繼而在 1997 年通過具有

法律約束力的「京都議定書」，用來管制

工業國家溫室氣體的排放。歷經七年多的

國際談判，京都議定書終於在今（2005）年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一個對碳限制的時代

儼然來臨，也引起國際間極大的關注。  

 面對這個新興的議題，不論從消極面或

積極面，台灣都有必要認真因應。從消極

層面，儘管現今京都議定書僅針對有簽署

的工業國家進行強制性溫室氣體排放管

制，但是從 2012 年以後，台灣與其他新

興工業國家，有可能成為下一波的管制對

象，若能提早因應勢必能減少管制帶來的

衝擊；在積極層面，雖然受限於外交困境

而無法參與國際談判，但是做為地球村的

一員，台灣仍應該與國際同步，善盡保護

地球環境的責任。因此，未來如何研擬合

理而受國際認同的方案，將是台灣在環境

議題面臨的重大挑戰。  

 依據京都議定書第三條第九項之規範，

締約國應至少在第一個承諾期結束前七

年，開始審議後京都時期的承諾。因為京

都議定書第一個承諾期將於 2012 年結

束，預計下個承諾期談判會在 2005 年展

開。因此，公約秘書處將在 2005 年 5

月，在附屬機構會議之前一個星期，召開

政府間專家研討會，討論各國履行氣候公

約之進度，以及探討未來全球可採取的行

動，並為今年底即將召開的締約國大會協

商鋪路。未來協商的重點包括六項：1.溫

室氣體長期穩定之水平；2.減緩氣候變化

承諾之模式；3.減量參與者及時程；4.減

量之嚴厲程度；5.適應氣候變化之行動模

式、迫切性、及參與程度； 6.協商參與

者、方式、及時程等問題。  

 後京都時期在程序上，相當重視擴大全

球性的參與，特別是美國及主要開發中國

家，同時採取不同及彈性的模式，分別訂

定短期或長期的減量目標。對工業國家可

能延伸總量管制模式，但是對開發中國家

可能對國家發展程度進行分類，採用自願

性、指標式的減量目標，例如在國家層次

訂定每單位 GDP 排放量目標，或擬定政

策目標：如再生能源比率、碳稅等目標

等。而在產業別層次，較可能針對每單位

產值或產量之排放量、能源效率等訂定標

準，而非以總量管制模式訂定目標。後京

都時期減量模式及參與範圍將朝多元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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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並成為今年底締約國大會的主要協商

議題之一，其結果則待密切觀察。  

 從世界上幾個主要國家來看，各國基於

本身的立場對於京都議定書則採取不同的

策略與因應模式。美國於 2001 年決定不

批准京都議定書後，強調以加強氣候科學

研究及新興技術研發，做為因應氣候變化

之主軸，並且有意阻撓今年底即將展開的

後京都議定書時期的協商。歐盟則在強力

促成京都議定書生效後，已開始積極研擬

其後京都立場與因應策略，包括擴大國際

參與、加強創新減量技術之研發、繼續利

用市場機制來達成溫室氣體減量，以及加

強全球適應氣候變化衝擊之政策。日本目

前除全力履行京都議定書之承諾，仍希望

能實現包括美國以及開發中國家之全球性

參與，並以技術研發為主要角色，建立環

境與經濟的互利關係。而中國、印度及巴

西等主要開發中國家，則繼續凸顯氣候變

化公約之共同但有責任區別的原則，堅持

其經濟有繼續發展之權力，而工業國家必

須先證明履行其對減緩氣候變化之義務。

雖然韓國與墨西哥現階段並無減量承諾，

但是因為兩國皆為 OECD 國家，考量到

後京都時期很可能被要求參與第二承諾期

減量，因此於 2005 年開始，就實施產業

溫室氣體排放盤查與登錄，做為未來分配

減量責任之基礎。韓國環保署最近也表

示，將加速研擬通過溫室氣體管制法，以

因應京都議定書之生效。各國對後京都時

期的立場，將在今年五月的政府間專家研

討會後更加明朗，值得台灣密切觀察，以

作為後續因應的依據。  

 我國石化能源燃燒所產生之二氧化碳排

放量，在過去十年中，已成長一倍以上。

依據國際能源署統計，台灣二氧化碳排放

量位居全球第二十二位，約佔全球總量之

0.92%。作為地球村的一員，台灣並非京

都議定書締約國，但仍善盡環境保護責

任，並積極參與國際因應全球氣候溫暖化

之活動。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於 2004

年 10 月成立跨部會「氣候變化公約暨京

都議定書因應小組」，由行政院長擔任召

集人，下設四大策略分組，分別為「策略

規劃與對外談判組」、「部門減量規劃與策

略組」、「經濟衝擊調適與誘因規劃組」及

「科學研究與教育宣導組」等，共同研擬

我國因應策略。  

 未來我國減量策略將朝三大方向努力，

分別是：1.提升再生能源比率，目標設定

從目前比例低於 3%，未來提高至 2010

年 10%；2.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十年至十

五年內能源使用效率增加一倍；3.調整產

業結構，以服務業的低碳產業為主要推動

基礎。  

 除了策略面，環保署也同步研擬「溫室

氣體管制法」，以「政府、企業及國民權

責」、「防制策略」、「教育宣導」為立法主

軸，規劃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國溫

室氣體防制基本方案」，並確立政府各部

門、企業及國民溫室氣體之減量合作及分

工；推動國家溫室氣體盤查、登錄及排放

清冊建置；授權訂定排放管制、財稅誘因

及排放交易制度；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相關

技術研發等；同時推動教育宣導、推廣及

鼓勵使用高能源效率產品、提倡節約能源

生活方式。此外，環保署首度整合產業、

運輸及住商部門領域，並遴選電力、石

化、鋼鐵、造紙、水泥、光電半導體等業

別為示範廠商，推動六種溫室氣體全面盤

查及管理工作，並且將建立盤查規範登錄

平台，積極推動國際標準組織 ISO14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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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系統。  

 作為全球性的議題，解決氣候變遷需要

國際間的協商與共同行動，而如何與國際

氣候議題銜接，則是我國研擬因應策略的

必經之路。由於各國對後京都時期立場仍

在摸索，同時正式協商也尚未開始，此時

台灣應該要掌控各主要國家間的立場，以

進一步研擬我國因應策略；同時，考量台

灣不能參與聯合國公約正式協商，應該先

與友邦國家，在氣候變化相關議題上，建

立良好的對話機制。並透過援外管道，積

極加強合作關係，以展現我國對因應全球

氣候變化的貢獻。另外，政府必須結合企

業界的量能，建立彼此間夥伴關係，將京

都議定書背後潛藏的綠色產業商機為誘

因，共同推動台灣的永續發展。  

 無可置疑的，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對台

灣經濟可能有短期的負面影響；但就長期

而言，則是強化國家競爭力的前瞻性工

作。台灣在因應京都議定書及後京都時期

的發展，不應化約為有無貿易制裁，而是

如何藉此國際趨勢，提升我國在全球市場

的競爭力，由於我國高度仰賴進口能源及

國際貿易的經濟結構，必須在這個新一波

工業革命的競爭環境中逐漸轉型，確保台

灣的永續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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